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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39         证券简称：润和软件       公告编号：2016-122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存续分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1. 江苏润和南京软件外包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包园公司”）是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和软件”、“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2016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同意外包园公司

进行存续分立，分立后外包园公司将继续存续，新设一家江苏润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暂定名）。现公司拟通过存续分立的方式对外包园公司进行二次分立，分

立后外包园公司继续存续，同时新设一家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暂

定名为江苏润方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方置业”）。 

2. 2016年9月5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存续分立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意见。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3. 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分立前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润和南京软件外包园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红卫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1幢101室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18日 

经营范围：软件外包园区的投资和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



2 
 

开发、集成、咨询、销售和服务；物业管理；自建房屋出租；停车场管理服务；

电子、通讯产品的研制和销售；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和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的技术和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润和软件持有其100%股权。 

2.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8月31日 

资产总计 86,203.40 66,026.51 

负债合计 62,382.91 44,560.2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20.48 21,466.24 

项  目 2015年度 2016年1-8月 

营业收入 2,020.67 1,640.54 

利润总额 5,589.88 -154.41 

净利润 4,276.49 -155.80 

2015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 

年1-8月的财务数据已经江苏天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3. 主要资产 

目前，外包园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168号的房产

与土地。 

三、分立方案  

1. 分立原则及方式 

公司计划按业务类型对外包园公司进行存续分立，分立后外包园公司将继续

存续，新设的公司名称暂定为江苏润方置业有限公司。 

存续分立完成后，分立存续的外包园公司经营范围不变；分立后新设的润方

置业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房地产项目的策划和咨询；

实业投资；电子和通讯产品的研制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具体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范围为准。 

2. 分立前后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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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分立前） 

注册资本 

（分立后） 
股东情况 

江苏润和南京软件外

包园投资有限公司 
13,180.721917万元 9,960.823052万元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100% 

江苏润方置业有限公

司 
— 3,219.898865万元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100% 

3. 财产分割情况 

以2016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经过分割和调整，外包园公司和润方置业各自

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分别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分立前 分立后 

外包园公司 比例 外包园公司 比例 润方置业 比例 

资产总额 66,026.51 100% 50,919.35 77.12% 15,107.16 22.88% 

负债总额 44,560.27 100% 33,340.55 74.82% 11,219.72 25.18% 

净资产 21,466.24 100% 17,578.80 81.89% 3,887.44 18.11% 

以上数据已经江苏天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4. 债权债务分割  

分立后的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按照分立方案分别确定各自的资产、负债承接，

并对分立前外包园公司产生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对公司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外包园公司的存续分立，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加强精细化管理，提

高资产使用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未来

发展及战略布局的需要。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9 月 5 日 




